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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拟投资 8000 万元人民币，投资建设信息物流技术研发与装备制造工厂

建设项目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

公司 2015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对全资子公司“投资建设信息物流技术研发与装备制造工厂建设项目”的议案》，

该议案获同意票 7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票。 

3、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项目建设内容：投资建设信息物流技术研发与装备制造工厂建设项目。 

2、投资进度：签订投资合同。 

3、本次投资的“投资建设信息物流技术研发与装备制造工厂建设项目”有

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，有助于扩大产能，充分利用地域优势

扩大市场覆盖，保证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力和优势地位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

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 

三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项目名称：输送及计量设备生产建设项目二期工程。 

2、项目建设内容：投资建设信息物流技术研发与装备制造工厂建设项目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 

3、项目地址：芜湖市鸠江经济开发区内。 

4、项目投资规模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约 8000万元。 

5、违约责任 

甲方：芜湖市鸠江区招商局以下简称（甲方），乙方：北京万向新元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1）甲乙双方均应依照本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，否则守约

方可依法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。 

（2）乙方出现下列违约情形之一的，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的违约程度部分取

消给予乙方的优惠政策、收回项目用地或解除合同，并由乙方支付甲方违约金，

违约金将在乙方缴付的项目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。 

①如乙方在甲方正式交地后 5个月内项目仍未开工建设，则该合同立即终止。

土地及地面附属物由甲方无偿收回，所有违约责任由乙方承担。 

②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投资进度、建设进度、投资效益、销售规模、税

收贡献等要求履行义务的，甲方有权取消给予乙方的优惠政策，乙方已享受政策

优惠的应返还给甲方。如经甲方催告，乙方仍未按本合同履行投资进度和建设进

度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 

③擅自改变用地性质的，甲方及有关部门有权解除本合同。 

④在本合同约定的建设工期届满后若项目宗地面积有 25%以上连片闲置（不

含绿化用地），视为乙方违约，除不再享受甲方给予的优惠政策和待遇外，甲方

有权无偿收回全部或部分土地使用权。 

⑤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擅自转让股权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 

⑥其它未按照《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及本合同履行义务的情形。 

⑦本合同解除或终止后，由甲方或甲方所属部门委托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对

企业资产进行评估，并由甲方或甲方所属部门依法对企业资产进行公开拍卖，拍

卖款扣除乙方应承担违约金后归企业所有。 

6、优惠政策 

（1）乙方可享受同地区所制定的相关税收、城市建设配套费等优惠政策，

但不得重复享受。 

（2）若国家、省、市对财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，影响本合同中优惠政策的



 

 

实行，按调整后政策执行。 

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主要用于信息物流技术研发与装备制造工厂的建设，有助于公

司进一步完善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，有助于扩大产能，充分利用地域优势扩大市

场覆盖，保证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力和优势地位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

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该项目没有市场、技术、环保、财务等因素引致的显著风

险，以及项目管理和组织实施的重大风险等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

项目投资合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11月 13日 




